
主日讀經示範-約書亞記十三章 

 

【讀經範圍】 
約書亞記十三章。 

【事實問答】 

叁、拈鬮分配美地 十三 1～二二 34。 

一、有待取得為業之地 十三 1～7。 

（問：約書亞照着耶和華的吩咐，將有待取得為業之地分給誰?） 

＊ 書13:7【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（猶大、約瑟、便雅憫、西緬、西布倫、
以薩迦、亞設、拿弗他利、但）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業。】 

二、約但河東之地已由摩西分給兩個半支派 十三 8～十四 3上。 

（問：約但河東之地已由摩西分給哪兩個半支派？） 

＊ 書13:8【流便人和迦得人已經同瑪拿西另半個支派，受了摩西在約但河東所賜
給他們的產業…。】 

（問：哪個支派沒有分得土地？） 

＊ 書13:14【只是利未支派，摩西沒有把產業給他們；…。】 

＊ 書13:33【只是利未支派，摩西沒有把產業給他們；…。】 

（問：利未支派的產業是甚麼呢？） 

＊ 書13:14【…；他們的產業乃是獻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火祭，…。】 

＊ 書13:33【…；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他們的產業，…。】 
 
【禱背經節】 
 
十三 6下～7 
 
【聖經學習單】 

1. …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，將這地      分給以色列人為業。現在你要把這地
分給        和            為業。（6 下～7）  

2.       和      已經同                ，受了摩西在約但河東所賜給他們
的產業，是照着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所賜給他們的。（8） 

3. 只是     支派，摩西沒有把產業給他們；他們的產業乃是獻與耶和華以色列
神的      ，…。 

 
聖經學習單答案 : 1. 拈鬮，九個支派，瑪拿西半個支派；2. 流便人，迦得人，瑪拿 
                西另半個支派；3. 利未，火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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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拈鬮分配美地 十三 1～二二 34。 

一、有待取得為業之地 十三 1～7。 

（問：為甚麼神吩咐約書亞拈鬮分配還未據有的地？） 

＊ 書13:6註1【…因為在神眼中，那地全是給以色列人的。】 

（問：旣然在神眼中，那地全是以色列人的，為甚麼還需要拈鬮分地呢？ ） 

＊ 書13:7註1【…拈鬮分地的內在意義，乃是據有那地的人各不相同。這指明對
基督（美地的實際－西一12）的經歷，在神子民中間是不同的。因為各支派有
所不同，神在祂的智慧裏就照着他們的所是，將特定的一分地分配給不同的支
派。（創四九3～28與註。）拈鬮分地這豫表的應驗，見於一個事實：所有在基
督裏的信徒都有同一位基督，但他們卻照着各自的所是，經歷這一位基督不同
的方面。（羅十二3～4，弗四7。）參利一14註1與三1註2。】 

二、約但河東之地已由摩西分給兩個半支派 十三 8～十四 3上。 

（問：為甚麼利未人沒有分得產業？） 

＊ 書13:14【…；他們的產業乃是獻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火祭，…。】 

＊ 書13:33【…；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他們的產業，…。】 

＊ 民18:20註1【祭司和利未人（23下，24下）在以色列人的地上沒有分，沒有
產業。神自己是他們在以色列人中間的分和產業。（申十9，十八2，書十三33，
結四四28。）不僅神的食物是他們的分，甚至神自己就是他們的分和產業。神
旣是他們的分和產業，他們就不需要任何別的分或產業。參徒二六18註8與西
一12註3。】 

＊ 民18:9註1【以色列人所得一切的分，都要經過火獻給神，作祂的享受。神使
供物的某些部分不經過火，好叫它們成為祭司的分…。】 

＊ 民18:21【凡以色列中出產的十分之一，我已賜給利未的子孫為業，為他們所
辦理的事，就是會幕的事，酬報他們。】 

 

【本章思路】 
  約書亞十三章一至七節說到約書亞受吩咐，拈鬮尚未得為業之地，接着，8～31

節論到約但河東之地已由摩西分給流便支派、迦得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，最後，論

到利未支派。約書亞年紀老邁時，還有許多尚未得為業的地區，包括非利士人、基

述人、迦南人、和迦巴勒人並全利巴嫩之地。但耶和華應許：祂必在以色列人面前

趕出未得之地的一切居民，並囑咐約書亞，照祂所吩咐的，將未得之地分給九個支

派，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業，另外兩個半支派已得由摩西所分給的約但河東之地。

而利未支派沒有分得土地，乃是因為以色列的神是利未支派的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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